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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为妻奔走申请见义勇为称号12年终获认定
后又奔走2年申请抚恤再遇阻

“我只想要回见义勇为者的尊严”

回应
“正考虑是否撤销认定”

� � � �

孟荣国的申请及长期不懈地
奔走，也让兴仁县综治、民政及县
政府的领导十分为难，原来负责该
事的常务副县长范国美经请示县
长后，将该事转给了分管信访的副
县长靳龙方。

10

月
16

日下午，靳龙方在短
信回复中指出，关于谢远凤见义勇
为一事，目前尚有争议。

靳龙方指出，对“见义勇为”的
认定政府虽发了文件，但因孟荣国
通过媒体反映诉求及其主张，引起
了相关领导重视，自己初步调查认
为，政府在谢远凤“见义勇为”决策

程序中存在问题，正在考虑是否撤
销认定。如撤销，将启动重新调查、

公示、会议研究是否认定等程序。

靳龙方还称，此前，兴仁县常务
副县长范国美曾认真组织民政局、

政法委等部门领导共同研究，并将
具体意见告知孟荣国， 但孟不认
同。 矛盾焦点在于“执行什么时候
的政策”。县政府认为，应按谢远凤
亡故时国家政策执行，孟荣国则要
求按现行政策执行。

靳龙方认为， 对于孟荣国的希
望可以理解，但孟荣国还对范副县
长说了一些攻击性的话，还上网反

映诉求，故自己在初步研究后给出
两点意见，一是认为范国美的处理
意见是正确的，二是“见义勇为”决
策程序存在问题，且有些支撑材料
真实性存疑，正在考虑是否撤销重
新调查。

此外，靳龙方承认政府答应一
次性抚恤补助

3510

元， 但未给出
政策依据。靳龙方还表示，“如果孟
不再缠访，我不想撤销。 他到法院
起诉也好， 申请上级复查也好，我
们服从裁定。 毕竟死人了，死者无
辜。 ”

（据《京华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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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金店遭劫时，

35

岁的贵州省兴仁县女子谢远凤
听到呼救声后，便冲下楼阻止，不幸被一歹徒开枪击中身
亡。 丈夫孟荣国为妻奔走申请“见义勇为”称号

12

年后，谢
远凤终于被当地政府追认为“见义勇为公民”。 而后，孟荣
国又继续奔走了

2

年，要求政府部门根据相关规定给予抚
恤

58

万元，而他得到的回应是只补助
3510

元，若他还要
继续缠访，妻子的见义勇为荣誉很可能被撤销抹去。

事件
女子阻止抢劫被射身亡
� � �

坐落在贵州省兴仁县城关镇市
荷路

55

号的是一栋两层小楼，南
面的是孟荣国的房子，北面的是哥
哥孟荣贵的房子。

1997

年
5

月， 孟荣贵把自己的
房子出租给一个叫张云华的人开
金店。

1999

年
3

月
31

日
20

时许，

金店要关门歇业，张云华将卷闸门
拉至半腰高， 端盆水在店内洗澡、

换衣服。 这时，卷闸门被“哗”地向
上拉开， 从外面冲进来几个人，一
名身穿黄色夹克的男子用刀指着
张云华，让他拿钱。 张云华转身向
外跑，边跑边大声喊“有人抢劫！ ”

此时， 谢远凤正带着小静在家
看电视。 听到呼救声，她立即从楼
上冲下来，而当她跑到距地面

4

个
台阶时，劫匪梁某拔出一把自制手
枪，冲着谢远凤就开了一枪。

子弹打穿了谢远凤的心脏，谢
远凤当场死亡。

据兴仁县公安局证明， 在金店
被

6

名男子持刀、 持枪抢劫时，正
在看电视的谢远凤听到呼救便从
楼上冲下来，在出声制止歹徒行凶
的同时，用手里握着的遥控器甩去
打击凶犯，被持枪歹徒用自制五四
手枪射穿心脏当场死亡。

该案经兴仁县人民检察院公
诉， 兴仁县法院在

2004

年
9

月
13

日作出判决， 进入金店抢劫的李
某、韦某、廖某分别因抢劫罪被判
处有期徒刑

15

年、

20

年、

10

年，凶
犯柳某已经死亡，而用自制手枪杀
害谢远凤的梁某，及另一名凶犯王
某另案处理。 有消息称，梁某至今
尚未抓获归案。

在该案中，孟荣国及其女儿小
静提出了附带民事诉讼。 兴仁县法
院判决韦某、李某、廖某需共同赔
偿谢远凤家属经济损失

15

万余
元，但

3

人均表示没钱，不赔偿。

认定
奔走

12

年申请见义勇为
� � � �

妻子走了，女儿才
8

岁，孟荣
国一夜老了。

邻居们眼中的谢远凤正直而
仗义，“她爱笑， 对左邻右舍都好，

毛衣织得也好，远近的邻居都来找
她教织毛衣。 平时看到谁不讲理，

她也要说， 邻居家有谁吵架劝不
下，她一说话，别人就不吵了。 ”

事发
7

天后，在张云华一家的
帮助下，孟荣国埋葬了妻子。 随后
他向兴仁县县委、县政府汇报了相
关情况。 “我想妻子是见义勇为死
的，就要让她死得其所，死得有价
值。 ”孟荣国称。

自
1999

年
4

月起， 孟荣国多
次向兴仁县综治办、民政、县委、县
政府等部门提出申请，申请的结果
是“罪犯没抓到”“时间太久了”“没
有任何规定”等理由。 “县委与县政
府隔一条小马路门对门办公，来往

不过两分钟， 就这两分钟的路程，

我为申请妻子见义勇为的认定，跑
了

12

年。 ”孟荣国说。

孟荣国的奔走终于有了回音。

兴仁县政府为解决此事，两次专门
召开由当地政法委、综治、民政等
相关部门参加的联席会议，

2011

年
11

月
22

日， 兴仁县综治办作出决
定，追认谢远凤为见义勇为先进分
子。

2012

年
11

月
7

日， 兴仁县政
府又作出了《关于追认并授予谢远
凤同志‘见义勇为公民’称号的决定》。

该决定称， 谢远凤是在他人生命财产
受到威胁的危急时刻，将个人安危
置之度外， 义无反顾地挺身而出，

根据《贵州省维护社会治安见义勇
为公民表彰奖励规定

(1994)27

号》

(

以下简称
27

号文
)

，县政府决定追
认谢远凤为“见义勇为公民”。

追偿
“政府说只补助

3510

元”

� � � �

妻子的行为被认定为“见义勇
为”，孟荣国并没有就此放下，因为
他查询兴仁县政府认定妻子为见
义勇为的依据发现，

27

号文中第
四条、第六条明确提出，对见义勇
为公民牺牲人员，应按因公

(

工
)

死
亡对待，并依照相关规定对其家属
给予抚恤。

孟荣国认为作为见义勇为牺
牲者的家属， 应该得到抚恤补助。

2012

年
7

月
19

日，国务院转发了
民政部等部门《关于加强见义勇为
人员权益保护意见的通知

(2012)39

号》

(

以下简称
39

号文
)

， 更让孟荣
国坚定了自己的想法。

39

号文第
3

条规定，“对见义
勇为死亡人员，凡符合烈士评定条
件的，依法评定为烈士，其家属
按照《烈士褒扬条例》享受相关
待遇。 不符合烈士评定条件，属
于因公牺牲情形的， 按照《军人
抚恤优待条例》 有关规定予以抚
恤；属于视同工伤情形的，享受一
次性工亡补助金以及相当于本人

40

个月工资的遗属特别补助金，

其中一次性工亡补助金由工伤保
险基金按有关规定支付，遗属特别
补助金由当地财政部门安排，民政
部门发放。 不属于上述情形的，按
照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的

20

倍加
40

个月的中
国人民解放军排职少尉军官工资
标准发放一次性补助金，有工作单
位的由所在单位落实待遇；无工作
单位的由民政部门会同见义勇
为基金会负责发放， 所需资金
通过见义勇为专项基金统筹解
决； 尚未建立见义勇为专项基金
的，由当地财政部门安排，民政部
门发放。 ”

孟荣国认为，

39

号文在
2012

年
7

月
19

日发布，妻子在
2012

年
11

月
7

日被兴仁县政府认定为见
义勇为公民，妻子的死，应该属于
该条款中最后一种“不属于上述情
形的”情形，故应“按照上一年度全
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20

倍加
40

个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排

职少尉军官工资标准发放一次性
补助金”。

经核算，按当年全国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是

1.9

万元，乘以
20

， 再加上
40

个月少尉军官每个
月

5000

元，孟荣国认为，其应拿到
58

万元的抚恤补助金。

孟荣国据此向兴仁县民政局
递交了《见义勇为伤亡人员一次性
补助发放申请书》， 民政局签收并
上报了兴仁县政府。

然而，孟荣国并没等来给予其
抚恤的结果，“上周，县政府有领导
跟我说，政府可按谢远凤身亡时的
抚恤标准补助我，一共是

3510

元，

还说‘爱要不要，不要就算了’，还
威胁说我要再找，就撤销对我妻子
见义勇为的认定。 ”

孟荣国称，他没接受这个解决
方案，“我只想要回一个见义勇为
牺牲者的尊严， 现在我很绝望，妻
子为他人牺牲不仅难以获得尊严，

还面临着仅仅获得的一个荣誉称
号还会被撤销的问题。 ”


